
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中學學生服務學習實施計畫 
101.11.19 本校行政主管會報通過 

自願的『服務』．文化的『學習』 
 

壹、計畫宗旨 

一、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理念，發展親師合作為校服務。 

二、擴展學生活動參與廣度，結合社區的力量，藉以提高教育效果。 

三、維繫學校與社區的良好連結，加強學生原住民地區文化意識，增進全校師

生與社區的感情，促進自我族群文化保存與認同。 

四、提倡學校即社區，社區即學校，達成社區與學校資源共享的理想，形成學

校特色，提昇學校形象價值。 
 

貳、實施原則 

一、以協助學校，服務校內為主；以與校外機關（構）、社團協力合作為輔。 

二、學生須出於自願、尊重學生意願並須為無給之服務。 

三、融入課程或利用課餘時間實施。 

四、參與之學生須事先徵得家長同意，並由教師或機關（構）、社團所屬之（成

年）工作人員在旁指導。 

五、內容須以安全、可行、具教育意義為規劃。 
 

參、實施對象 

凡具有助人為善與服務熱忱之本校在學學生，均為本計畫適用對象。於每

學期開學前（寒暑假全校返校日），辦理計畫說明會，招募服務學習成員。 
 

肆、計畫內涵 

項

次 
服務類別 學習內容 服務規劃 參與人員（數） 

性

質 

一 環保服務 

1.協助校園環境整

潔工作。 

2.協助資源回收、登

革熱防治等工

作。 

1.中午午休時間。 

2.各定考日之第八節（課

後輔導當日停課）課餘

時段，由導師指導進行

校園環境整潔工作。 

1.校內環保先鋒

每班約 4 人(核

實登錄)。 

2.全校學生均可

參與愛校服務。 

校

內 

二 
社區關懷

服務 

1.協助社區環境整

潔服務。 

2.於社區各族歲時

祭儀以及重大活

動時擔任活動志

工。 

1.每學期末與里長辦公室

合作，辦理全校學生社

區服務。 

2.由社區自訂行事曆與本

校協調進行服務工作

分組。 

全校學生 

均可參與 

校

外 

3.洪汛期間社區關

懷服務。 

3.洪汛期間，學生參與協

助避難場所之場地佈

置與清理復原等工作。 

三 訓育服務 
協助訓育工作宣導

與推展 

由學務處選訂服務時間 

（午休或課餘時間） 
各班 1名 

校

內 

四 圖書服務 協助整理圖書館 
由教務處選訂服務時間 

（午休或課餘時間） 
各班 2~3人 

校

內 

五 體育服務 
協助體育器材維護

及保管 

於每日午休進行整理 

（午休或課餘時間） 
2人 

校

內 

六 健康服務 
協助衛生保健宣導

工作。 

由護理師選訂服務時間 

（午休或課餘時間） 
2人 

校

內 



七 交通服務 
協助同學上、放學

之安全 

每日上、放學時段 

（午休或課餘時間） 
兩組共 4人 

校

內 

說明：本校學生各年級約 32~33人，全校約 100 名學生，上開各服務學習項目，

已能提供足量的服務學習時數。例如，各次定期考試（每次 2 日）第八節

（課餘時間），進行每日 1小時之愛校服務，全校學生均可參加，每學期

計有 3次定期考查，可知已足量提供學生每學期至少 6小時參與服務學習

之機會。本校將持續鼓勵學生自願參與社區關懷服務或其他校內服務，因

此，本校每位學生只要能自願積極的參與服務學習，其每學期服務學習時

數均能在足量以上。 
 

伍、實施流程 

一、宣導 

（一）配合學校實際需要，於全校集會時間中宣達成立各項服務（志工）之

目的。 

（二）於學生朝會中加強宣導，並鼓勵學生參與服務學習。 

（三）本計畫通過後置於學校網頁，並利用各次家長會議進行宣導，俾利家

長周知配合實施。 

二、招募：由本校各處室分發學生意願調查表及家長同意書。 

三、執行 

（一）依規劃時段定時定點服務。 

（二）依實際需要機動服務 

四、登錄：核實登記學生服務學習時數。 

五、檢核：針對本計畫內涵，依實際服務需求與執行成效，進行項目、人力等

增減調整。 
 

陸、行政組織 

總召 

集人 

執行 

秘書 
推行委員 執行委員 工作內容 協力單位 

校長 
學務 

主任 

教務主任 

總務主任 

輔導主任 

體衛組長 
指導環保服務 

指導體育服務 

那瑪夏區公所 

南沙魯里辦公室 

瑪雅里辦公室 

達卡努瓦里辦公室 
 

本（那瑪夏）區內

各文化發展協會 

訓育組長 
指導訓育服務 

指導交通服務 

教學組長 指導圖書服務 

護理師 指導健康服務 

各班導師 
指導社區關懷服務與服務

學習時數登錄 

註冊組長 

輔導組長 
協助服務學習時數登錄 

事務組長 
採購服務學習所需用品與

聯繫協力單位相關事宜 
 

柒、獎勵 

一、於公開場合表揚積極主動參與之學生。 

二、符合規定者，擬請上級獎勵。 
 

捌、本計畫經行政主管會報議決通過，陳請校長核可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